
近日，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联合上海市金融消费纠纷
调解中心、中国金融信息中心、平安普惠共同主办“2019中国金
融消费者保护论坛”。与会专家分别就金融业行为监管、金融科
技监管、普惠金融及绿色金融等议题作主旨演讲并指出，大数据、
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型科技蓬勃发展，扩大了普惠金融的覆盖
面，提升了重点领域的信贷可得性，提高了金融服务的便利度。
但同时，金融覆盖客群的下沉和金融服务的快速拓展，给消费者
保护工作带来了更多的挑战。 ■本版文字整理 本报记者 孙竹芗

金融科技蓬勃发展
消费者保护迎来更多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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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金融业行为监管和消费者

保护存在以下几个主要问题：

首先，金融业行为监管和消费者保护

的法律体系不够完善。如机械使用“谁主

张谁举证”，导致消费者举证责任过重。

在这个领域，应推行举证责任倒置，即金

融机构承担举证责任。此外，非诉第三方

纠纷解决机制建设分散，缺乏统一规划，

传统调解效率低、效力弱。

其次，金融监管者缺乏行为监管理

念。一方面监管理念存在偏差，重审慎监

管、准入监管，轻行为监管。行为监管方

面经费和人员均不足，特别是地方政府金

融监管部门，其行为监管的专业力量非常

薄弱。另一方面，存在监管真空和监管重

叠，中央和地方权责不清，经常相互推托，

对新型金融服务提供商的监管尤为突

出。监管各方在监管环节上态度不同，日

常的行为监管大家都避而远之；在促发

展、准入管理等方面都表现得非常积极，

有人管甚至抢着管；在出问题以后，则不

想管但不得不管。

第三，从监管方面看，行为风险的发

现预警不足，缺乏投诉数据分析和行为偏

差的监测体系。投诉工作实际上是非常

重要的，是检验监管政策和金融机构制定

的内控政策是否落地的检验器、传感器，

但好多部门不当回事。

第四，从金融机构角度看，问题有两

个：一是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指引、金融

机构的内控制度执行不到位，存在政策执

行的“最后一公里”问题。二是缺乏行为

监管的企业文化，合规部门在好多金融机

构属于弱势部门，在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

家也一样，好多部门只顾业务不顾合规。

例如，对一线人员的绩效考核不符合实

际，激励机制不科学，导致一线人员铤而

走险。

最后，从金融消费者角度看，主要是

自身的金融素养不足，消费者教育活动的

有效性有待提高。

问题清楚了，如何有效解决呢？

从完善金融业行为监管和消费者保

护法律体系方面考虑，一是出台金融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从法律上倾斜保护消费

者，明确举证责任倒置。尽可能结合实

际，推动集体和公益诉讼的机制安排；二

是建立全国统一的线上金融消费纠纷调

解平台，线下可以维持现有各部门分散的

模式，线上最好能够统一，在线下实际操

作的时候也可以统一。这方面，上海可以

做全国的典范。

从行为监管角度，一是重视行为监

管，重点是对非金融企业违法违规金融业

务的治理不能相互推诿。有些部门老说

“牌照不是我发的，不归我管。”但是某些

机构谁都没有发牌照，是不是说任何部门

都不管？要加强行为监管的能力，从现在

监管人员的知识结构看，应大幅度增加具

有法律背景的工作人员，增加行为监管在

机构准入、业务准入、高管准入等事项上

的发言权重。二是建立分级监管模式，重

点是对大型机构和高风险机构加强监

管。监管部门应该建立全国的呼叫中心，

重视投诉数据库的分析。另外，借鉴国外

的做法，建立对举报揭发的重奖机制，充

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力量。三是加大对违

法违规的处罚力度。

从金融机构角度讲，一是强化行为风

险管理，科学设定业绩考核目标，完善对

一线柜员和管理层的激励机制。二是建

立绩效薪酬延期支付和追回制度，对一线

人员的追回期限为7年，7年之前发生的违

规行为，奖励追回，高管的期限是10年。

从金融消费者教育的角度讲，一是要

重视金融知识普及，应整合一行两会开展

的金融知识普及活动，提高金融知识普及

的有效性。二是发挥好全社会的协同作

用。因为行为监管、消费者保护，都需要

各界共同努力，应发挥好消费者协会、行

业协会、新闻媒体、学校等各方面的建设

性作用。

在国家金融业改革、发展和开放的深

化方面，必须要有有效的金融业行为监管

和消费者保护体系护航。行为监管和金

融消费者保护工作非常具体，不显宏大，

在长期形成的工作习惯下，这些工作很难

进入很多人的视野，但它又是确保政策落

地、防止市场失序、维护金融稳定的关键

基础。只有将更多注意力投到金融交易

的需求侧，即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而不

仅仅关注金融交易的供给侧，即金融机构

的发展和利益的时候，也就是说，只有以

人为中心，金融乱象才能从根本上得到遏

制，金融失序状态才能得到扭转，金融稳

定才会长久实现。

加强金融业行为监管

和消费者保护是“以人民

为中心”的要求。

目前我国金融业行为

监管和金融消费者保护法

律体系尚不够完善，一些

监管部门重审慎监管、准

入监管，轻行为监管。金

融机构行为风险管理不到

位，金融消费者自身金融

素养不足，消费者教育活

动的有效性有待提高。

建议出台金融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从法律上倾

斜保护消费者，如明确举

证责任倒置，结合中国实

际推动集体或公益诉讼的

机制安排；建立全国统一

的线上非诉讼类金融消费

纠纷调解平台。

建议建立呼叫中心，

不能对投诉工作避而远

之；金融机构要加强行为

风险管理，优化对一线员

工的激励机制。

论坛速递

我们新推出一个全球绿色金融

指数，它主要评估各金融中心绿色活

动的数量以及质量情况。

我们有一套指标叫做“特征指

标”，它涵盖四个方面：一是可持续

性，包括绿色金融等活动。二是基础

设施。三是人力资本。四是商业环

境。通过评估全球各主要金融中心

城市的绿色金融情况，我们发现上

海、北京、深圳、广州在绿色金融的深

度上表现较好，分列第11、12、15、22

位。而在全球百大金融中心排名中，

上海已位列第5。

一些国外城市，如苏黎世和日

内瓦，聚焦于改进更多的评估体

系，都柏林把自己宣传定位为一个

绿色金融中心，首尔也做了很多具

体的落地工作，建成更好的金融中

心。努尔苏丹付出了很多努力，而

且努尔苏丹是“一带一路”倡议的

关键地点，那里原本有很多与化石

燃料有关的融资，现在则致力于大

力发展绿色金融。我们认为，“一

带一路”倡议有助于绿色金融发

展，因为它能够帮助我们实现可持

续发展目标。

浙江省政协常委 浙江大学国
际联合商学院院长 互联网金融研
究院院长

平安普惠普惠金融研究院主任

金融科技的发展非常快，并且趋

势不可阻挡。需要注意的是，金融科

技让金融走进千家万户的同时，也带

来了新的问题，即在金融科技化时代，

因为大众化、普惠化，以及涉众的特

征，很多风险的社会效应得到了放大。

我认为，金融行业有着公共属

性，不能过度市场化、自由化、证券

化、交易化、热钱化、高频化。

金融消费者保护与投资者教育

休戚相关。此外，金融科技化的背景

下，企业和机构必须保证金融产品简

单明了，安全可靠。金融消费者保护

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消费者拒

绝盲目贪心和侥幸心理，勤学金融知

识，加强自我保护；需要金融机构尽

职做好产品和服务、加强自律与自我

监管；需要监管部门完善法规与标

准、深度落实、有效执行、完善市场生

态环境。

借款人保护是信贷行业金融消

费者保护的核心，而供需之间信息不

对称、行业进入门槛低以及贷款供给

者能力不足造成借款人面临贷款诈

骗、过度负债、知情权受侵害、个人信

息泄露等风险。

对此，我们建议从供给端改善产

品服务和流程，同时赋能金融消费

者，提升他们对金融风险的识别和抵

御能力。

在金融领域，信息不对称的现象

特别严重。对于之前除了房贷、车

贷、信用卡之外，从来没有在银行拿

到贷款的客户来讲，当他要借 10 万

元扩大业务的时候，他发现信息不对

称，不知道去哪里贷款，看到信息也

无从分辨。App 这样可以帮助完成

贷款申请的工具很多人用不来，甚至

会担心被拒绝。

科技更多时候是一种工具，可以

为金融赋能，但必须以金融风险控制

为基础，这是金融的本质。由于行业

鱼龙混杂，在风控薄弱的领域会发生

很多诸如跑路等恶性事件。

为此，我们对于消费者保护有一

些原则性建议。首先，从供给端来

看，要坚持KYC原则，不管是产品设

计、流程设计、销售人员的培训，各方

面都要强调为合适的人提供合适的

金融产品。这是负责任的金融最核

心的一条，也是我们一直以来坚持的

经营理念。

我们需要对业务流程进行改造，

主动保护消费者权益。我们有一个

发现，不管平常如何做客户，做再多

工作也可能效果不那么好。什么时

候效果好？贷款业务流程当中，也就

是借钱的时候。此时的教育和引导

能发生最大作用。我们要在整个业

务流程里的每一个环节都考虑充分

保障客户知情权，帮助客户评估自己

的还款能力、财务规划，让他做正确

的选择，这非常重要。

机构除了在业务流程里做事情

之外，同样需要与非业务机构和研究

机构、行业一起做好消费者金融能力

提升的工作。能力主要是两个提升，

一是对于风险的识别能力要增强，必

须让借款人、潜在客户意识到借贷是

有风险的，风险主要在哪些地方，需

要如何识别这些风险；二是要有抵御

风险的能力，甚至当权益受到侵害的

时候，知道如何缓释。最后一点是监

管的完善。

我们谈论的是一件非常重要，也

很紧急，但确实不能一蹴而就的事情，

也不是任何一个主体，不管是企业还

是消费者自己，或者是监管单方面能

够完成的事情。我们呼吁更多方共同

合作，携手做好消费者权益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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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绿色金融发展

携手做好消费者权益保护

要保证金融产品安全可靠


